杨柳青镇人民政府关于

行政执法主体、人员信息、执法职责、依据信息及救济渠道等事项的公告

根据天津市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天津市行政执法公示办法〉〈天津市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天津市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现将杨柳青镇人民政府行政执法主体、人员信息、执法职责、依据信息及救济渠道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执法主体

机关名称：杨柳青镇人民政府

负 责 人：张伟

办公地址：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柳口路28号
执法类别：行政执法

执法区域：杨柳青镇行政区域内

联系方式：27933169
监督电话：27926691
二、执法人员

见附表。

三、执法职责

（一）集中行使以下行政管理领域的行政处罚权及相应的行政强制权

1.城市管理领域行政处罚权：
    （1）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依法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2）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
    （3）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外的违法占道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4）市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违法占道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5）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未经规划部门许可的违法建设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6）市场监督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占用道路无照经营行为或未在指定地点经营并影响市容的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7）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市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城市管理方面的其他行政处罚权。

2.水务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未经批准擅自取用水资源，向城市排水设施以外的河道管理范围弃置堆放垃圾，在城市排水设施以外的河道堤防滩地种植，在城市排水设施以外的河道内设置拦河渔具捕捞，在城市排水设施以外的河道堤防和护堤地建房、放牧、葬坟及开展集市贸易活动，在引黄济津水源保护范围内设立摊点、市场，在城市排水设施以外的河道水体中洗涤衣物、清洁车辆和容器的行政处罚权;

3.卫生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擅自开展诊疗活动，未取得卫生许可从事公共场所经营活动，违反公共场所控烟管理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4.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不按照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造的证据或者隐匿、毁灭证据，骗取社会保险待遇或者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行政处罚权;

5.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发出高噪声招揽顾客，餐饮服务经营者因未采取有效污染防治措施对附近居住环境造成污染，露天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及有毒有害和恶臭气体等物质的行政处罚权;

6.殡葬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在道路及社区非指定区域内焚烧花圈、纸钱及其他丧葬用品，非法从事或者超出核准登记经营范围从事殡葬服务业务和殡葬设备、用品的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在街道、楼群等公共场所停放遗体、搭设灵棚、摆放或者焚烧纸牛纸马等迷信用品、进行吹打念经或者抛撒纸钱等迷信活动，在干线道路两侧摆放花圈、花篮，以及在其他地方摆放花圈、花篮，影响周围群众生活和通行的行政处罚权;

7.房屋安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在住宅楼房外檐上增设门窗、拆窗改门或者扩大原有门窗尺寸，将住宅楼房中的部分住宅房屋改为生产、餐饮、娱乐、洗浴等经营性用房的行政处罚权;

8.公安消防安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或者未与居住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行政处罚权;

9.商务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未经备案变更，擅自从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经营的行政处罚权;

10.文化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在社区、居民小区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擅自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未经批准举办营业性演出活动，以游商、地摊的形式擅自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行政处罚权;

11.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生产经营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许可或者超越许可范围擅自生产、经营、储存烟花爆竹制品及其他危险物品的行政处罚权;

12.保障镇人民政府正常开展社会救助、优待抚恤等日常管理工作所需的行政处罚权;

13.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者市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街道综合管理方面的其他行政处罚权。

    （二）按照法律法规等规定，在安全生产、宗教事务、卫生医疗、劳动保障、社会救助、环境保护、殡葬管理、消防安全、文化市场、食品药品、电梯管理、教育管理、排水管道、河道管理等行政管理领域行使相应的行政检查权。发现违法行为，应当责令停止，需要实施行政处罚或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及时告知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查处。

    （三）按照法律法规等规定，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市容市貌、农业林业、环境保护、文化市场、民政社团、项目投资、商务、市政、交通线、水务、教育、劳动保障等行政管理领域行使相应的行政许可权。

    （四）按照法律法规等规定，在农村土地管理员、乡镇企业设立、兵役登记、居民生活保障、居委会设立、社会救助、殡葬管理、住房保障等行政管理领域行使相应的行政审批权。

（五）按照法律法规等规定，在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居民生活保障、社会救助、人口计生、病残儿医学鉴定、医保登记、蓄滞洪区等行政管理领域行使相应的行政确认权。

（六）按照法律法规等规定，在残疾人（老年人）权益保障、军人抚恤优待、义务教育、计生管理、蓄滞洪区等行政管理领域行使相应的行政给付权。

（七）按照法律法规等规定，在林业、绿化、动物疫情防控、农业技术推广、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残疾人（老年人）权益保障、兵役登记、自然灾害救助、抚恤优待、传染病防治、义务教育、安全生产、禁毒、档案管理、蓄滞洪区等行政管理领域行使相应的行政奖励权。

（八）按照法律法规等规定，在应对突发事件等行政管理领域行使相应的行政征用权。

四、依据信息

《天津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规定》、《天津市街道综合执法暂行办法》、《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西青区赋予张家窝镇中北镇杨柳青镇部分区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批复》《西青区优化调整街镇综合执法事项目录》等法律规范和政策文件。

五、救济渠道

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西青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西青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的执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022年10月31日
附：

杨柳青镇执法人员名单

	序号
	照片
	姓名
	执法证号
	科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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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冠
	02000997079
	综合执法局

	2
	[image: image2.jpg]



	苗江伟
	02000997082
	综合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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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鑫
	02000997083
	综合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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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庆祥
	02000997085
	综合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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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臻
	02000997087
	综合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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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俊伟
	02000997145
	综合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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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秋鹏
	02000997081
	综合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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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峰
	02000997074
	综合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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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建全
	02000997088
	综合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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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多
	02000997089
	综合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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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颖
	02000997157
	综合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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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娟
	02000997077
	综合便民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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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娟
	02000997076
	综合便民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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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勇
	02000997075
	综合便民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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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强
	02000997078
	综合便民服务中心

	16
	[image: image16.jpg]



	党丽丽
	02000997141
	综合便民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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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绍青
	02000997148
	综合便民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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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健
	02000997130
	公共安全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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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树江
	02000997131
	公共安全管理办公室

	20
	[image: image20.jpg]



	张成
	02000997156
	公共安全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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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树元
	02000997140
	农村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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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然智
	02000997142
	农村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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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健
	02000997143
	农村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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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庆
	02000997144
	农村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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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建国
	02000997147
	农村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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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令安
	02000997138
	社会事业发展和管理办公室（文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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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亚娜
	02000997137
	社会事业发展和管理办公室（文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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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恩军
	02000997150
	建设和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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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洪亮
	02000997151
	建设和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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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晓石
	02000997152
	建设和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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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晓辉
	02000997153
	建设和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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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军
	02000997084
	食品安全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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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杰
	02000997080
	创文办公室




